
工程项目现场进度控制、收取工程价款及常见价款纠纷管控
一、施工进度控制

1.总进度纲要的主要内容

2.总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步骤

3.进度计划的分解

4.进度计划的实施

5.进度计划的检查与调整

6.影响进度计划的因素

（1）工程建设相关单位的影响；

（2）物资供应进度的影响；

（3）资金的影响；

（4）设计变更的影响；

（5）施工条件的影响；

（6）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

（7）施工单位自身管理水平的影响

7.提高进度计划的四大措施

（1）组织措施；

1）落实项目经理部的进度控制人员，细化集体控制任务和管理职能分工；

2）进行项目分解，如按项目进展阶段分为总进度、各阶段进度、分部、分项进度。

3）确定进度协调工作制度，包括进度协调会开会时间、参加人员等。

4）建立进度计划审核制度和进度计划实施中的分析制度；

5）图纸审查、工程变更和设计变更管理制度；

6）对影响进度目标实现的干扰和风险因素进行分析；

（2）技术措施

（3）经济措施

（4）信息管理措施

8.加快施工进度的有效途径

（1）施工进度计划的检查与调整

（2）做好各项施工准备工作

（3）采取科学有效的保证措施

（4）及时提交和签证结算



9.案例分析-进度计划控制

二、施工项目内外关系组织与协调

1.施工项目组织协调概述

2.施工项目组织协调的范围与原则

（1）施工项目组织协调的范围

（2）施工项目经理组织协调的范围

1）项目经理远外层组织与协调

2）项目经理内外层组织与协调：包括发包单位、分包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供应单位

等

（3）施工项目组织协调的原则

遵纪守法的原则、公平公正原则、协调与控制目标一致的原则

3.施工单位外部关系协调的内容和方法

（1）与建设单位协调的内容和方法

（2）与监理单位协调的内容和方法

（3）与设计单位协调的内容和方法

（4）与分包单位协调的内容和方法

（5）与材料供应商单位协调的内容和方法

（6）与公用部门协调的内容和方法

（7）与远外层关系协调的内容和方法

4.施工项目内部关系协调的内容与方法

（1）施工单位内部关系协调的内容

1）人际关系

2）组织关系

主要是业务管理关系：计划统计、财务核算、材料供应、预算及经济洽商签证

3）协作配合之间的关系协调

（2）施工项目内部关系协调的方法

1）正确对待员工，重视人的能力建设；

2）做好激励工作；

3）及时处理各种冲突

4）合理地设置组织机构和岗位

5.项目组织协调工作出现问题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1）出现问题的原因

1）技术质量方面

2）管理方面

（2）解决办法

1）充分认识协调工作的重要性

2）加强管理，监理科学的管理模式

3）措施：技术协调、管理协调、组织协调

4）以前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5）提高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施工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

三、收取工程价款关键点

1、停工

（1）承包人应当停工的情形

（2）承包人依法的规定可以停工的情形

【案例】承包人行使不安抗辩权

（3）承包人依照合同约定可以停工的情形

（4）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不明确的停工情形

（5）承包人停工应当注意的问题

2、工程变更

（1）监理人指示的工程变更

（2）施工单位提出的工程变更

3、固定价

（1）工程发生重大变更，承包人可要求调整工程价款

（2）形式变更或撤销权，要求增加工程价款

【案例】打破固定价结算

4、过错责任追究

（1）守约方通常最近对方的违约责任

（2）混合过错责任的承担

5、建设工程质量鉴定

【案例】发包人未举证证明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而败诉

6、工程非常态竣工

（1）发包人应当验收而拖延验收的竣工工程



（2）已竣工未验收而发包人擅自使用的建设工程

（3）发包人要求承包人提前竣工的工程

7、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1）解决工程项目资金不到位导致的欠薪问题

（2）解决施工单位劳动用工不规范所致的欠薪问题

（3）解决建设市场秩序不规范所致的欠薪问题

8、利用通行的工程规范与工程惯例

（1）遵守建设工程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

（2）合理利用主要建筑材料价格浮动

（3）合理要求定额外费用

【案例】支持合理利用通行的工程规范和工程惯例

第四章：催要工程款攻略

催款前准备：合同，争议资料，缺陷解释，后续承诺.....

关键一：强化自身，让甲方没有理由拖欠

做事不能本末倒置，技巧和攻略是末，自身过硬才是根本。甲方拖欠款一般是乙方没有达到工程合

同上的要求，因此催款最根本应是供应商做好自身以下方面：

1、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完成合同相关内容。

2、项目实施过程中遇甲方有特殊要求或遇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等）影响个别系统施工进度，必须

及时向总包项目部汇报，说明影响进度的原因，采取挽回工期的措施，工期节点计划推移的时间等。

▌关键二：熟悉甲方，抓住催款关键点

关键三：工程催款10大攻略，催款中的葵花宝典

供应商对于工程进度款有了一定的了解后，那你的工程项目是不是到了付款的阶段？附上工程催款

10大攻略，帮助供应商更好的拿回工程款。

攻略一：催工程款费应该直截了当

催工程款费不丢人，也不需委婉，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有话直说。直接说出目的，但要注意语气，避

免引发冲突。

攻略二：在采取行动前，先弄清造成拖欠的原因

是疏忽，还是对设计作品的不满；是资金紧张，还是故意，应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收工程款

费策略，这样催帐成功的概率才会高。

攻略三：不要做出过激的行为

脸皮一旦撕破，甲方可能就此赖下去，收款将会越来越难。一般而言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要撕破脸



皮，因为那样会增加催款的难度。

攻略四：不要怕催得罪人而失去甲方

到期付工程款费，理所当然。害怕催款引起甲方不快，或失去甲方，只会得不偿失。

攻略五：收工程款费时间至关重要，坚持“定期收款”的原则

国外专门负责收款的机构的研究表明，收款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帐龄而不是帐款金额，2年以上的欠

帐只有 20%能够收回，而 2年以内的欠帐 80%能够收回。

攻略六：最大的失策之一是要求先付一部分工程款费

经验证明，应该要求全额付款，虽说拿到一点总比一点没拿到好，却不如收回更多。

攻略七：采取竞争性的收款策略

获得优先付款机会的通常是与甲方保持长期良好业务关系和个人关系的企业，因为谁都不愿意跟朋

友闹翻脸。

攻略八：收款要有“钻劲”,要有穷追不舍的精神

某收款专业人士摸索出“三紧跟”债务人的战略，即紧跟在办公室里，紧跟在吃饭上厕所的后面，紧

跟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虽过份，不得已而为之啊，有时确也能起到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的作用。

攻略九：收款要有“柔劲”

用兵之计，攻心为上，说尽人间好话暖语，赔上一个真诚的笑脸，对那态度不好的债务人实施“情感

投资”，最终金石开。

攻略十：收款要有“韧劲”

清收欠款是一项长期艰苦的业务，讨债人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看见了一丝曙光，决不放过机

会；同时要学会诉苦，不能同情对方，相反要让对方同情。

第五部分 建设工程价款常见纠纷问题探讨

1.当事人应以何种合同文本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

2.工程变更导致工程量发生重大变化，应否参照签订原合同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工程定额标

准或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结算？

3.财政评审中心出具的审核结论能否作为建设工程合同的结算依据？

4.经建设单位聘用的监理工程师签认的工程量月报表能否直接作为工程结算依据？

5.如当事人已通过协议对工程价款结算进行了约定，审计机关所作出的审计报告能否影响结算结果？

6.承包方非法转包建设工程，工程完工后请求依照合同结算工程款的应否予以支持？

7.合同约定的建设工程属于违法建筑的，工程价款如何结算？

8.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发包人或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

工程价款的，如何处理？



9.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后，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所签订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协议应否予以保护？

10.双方当事人委托第三方对工程价款出具审计报告，一方反悔的应否予以支持？

11.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结算工程款的，欠付工程款利息的起算点如何确定?

12.建设工程合同仅约定支付违约金的，承包人是否有权要求发包人在承担违约金责任之外支付欠付

工程款的利息？

13.固定总价合同履行中，当事人以工程发生设计变更为由要求对工程价款予以调整的应否予以支持？

14.当事人在诉讼前已就工程价款的结算达成协议，一方要求重新结算应否予以支持？

15.主要建筑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当事人要求对工程价款予以调整的应如何处理？

16.发包人主张将其已向合法分包人、实际施工人支付的工程款予以抵扣的应否予以支持？

17.发包人收到承包人提交的工程竣工验收资料后未组织竣工验收，又以工程未验收为由拒绝支付工

程款的应否予以支持？

18.非必须招标工程进行招标后的工程价款结算依据如何确定？

19.多份施工合同且均无效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工程价款结算依据？

20.新增项目工程款利息的起算时间点如何确定？

21.政府部门对工程经费的审定额是否能够作为工程结算结果？

22.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对单价存在争议的，交易习惯对法院认定有无影响？

23.当事人是否可以约定以合理合法的财政评审报告作为工程结算依据？

24.建设工程合同的工程价款结算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准，还是以审计部门的审计结论为准？

25.业主方与施工方约定以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作为双方结算依据的，应否予以支持？

26.施工方按合同要求完成工程，在合同相对方无法偿还其工程款的情况下，能否向享有该工程收益

的第三人主张债权？

27.建设工程合同经判定无效，但工程已竣工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否支付承包人工程价款？

28.在建设工程合同中，当事人就结算款对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进行了变更的，是否依照变更后的合

同作为结算依据？

29.当事人无法就工程结算文件中误计费用作出说明，是否构成重大误解？

30.当事人对工程款发生变更，但在终提交和审核工程结算书时双方发生争议，并未形成一致的变更

合同的意思表示的，如何确定双方关于工程款的约定？

31.双方协议对工程奖励费是否包含于工程款内约定不明的，应如何认定？

32.有多份建设工程价款结算书的，以何作为工程造价依据？

33.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结算协议可否作为建设工程价款的认定依据？

34.当协议书载明工程结算款与对方出具证据证明的总价不符的，以何作为终结算依据？



35.实际施工人请求支付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奖励金的，应否予以支持？

36.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后，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所签订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协议，人民法院应

否予以保护？

37.工程未整体竣工验收，但施工人承包范围内工程经分部分项验收合格的，施工方能否主张工程结

算款？

38.欠付工程款应自何时起计付利息？

39.如何理解建设工程结算协议的拘束力？ 


